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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泾源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提出。

本文件由宁夏食品工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泾源县农业农村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越、马志虎、王紫瑜、郭鹏、秦培伦、马伟、马云逸、李志广、常亮、高强、

杨海燕、伍利辉、韩军健、荀婷、张梦圆、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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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源食用菌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泾源食用菌生产组织管理、技术要求、加工制干、包装、储藏运输、产品质量管理、

建立档案等全程质量控制技术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泾源县食用菌的生产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规模化生产主体开展泾源

食用菌生产其他生产主体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7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 7718 食品安全全国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321.1～10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一～十）

GB/T 12728 食用菌术语

GB/T 18127 商品条码 物流单元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 29373 农产品追溯要求 果蔬

GB/T 30134 冷库管理规范

GB 43284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

NY/T 1098 食用菌品种描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728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组织管理

4.1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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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生产者应进行登记，建立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其组织形式可采用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牵头的生产基地、公司＋基地＋农户等。

4.1.2 应建立与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包括生产厂房、环境要求、原料管理、菌种选育、栽培生产、

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监测检验、分等分级、不合格品处理、包装贮运、市场销售等部门，并明确各部

门的岗位职责。

4.2 制度管理

4.2.1 泾源食用菌生产主体应根据实际生产编制适用的各项制度、程序和作业指导书等文件，并在相

应功能区上墙明示。

4.2.2 制度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度文件：组织机构、投入品管理、生产管理制度、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员工管理制度、绿

色内检员管理制度、内部自查制度、记录和档案管理制度。

b) 程序文件：人员培训、卫生管理、投入品使用、废弃物处理、紧急事故处理、投诉处理程序

等。

c) 作业指导书：品种选育、土肥水管理、生长调控、病虫害防治、采收、分级、制干、储藏和

包装标识、运输、抽样检测等环节。

4.3 人员管理

4.3.1 应根据生产需要配备必要的技术人员、生产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选择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

满足地基生产用工需求。加强对生产人员菌种种植和技能培训。

4.3.2 应对员工进行基本生产安全、卫生和生产技术知识培训。

4.3.3 对于食用菌品种选择、菌种准备、培养料制备、灭菌处理、接种、发菌管理、病虫害防治、出

菇管理、采收与后续处理、分级、储藏、制干、加工、抽样检验、包装、运输等关键岗位的从业人员应

进行专门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4.3.4 每个生产基地应至少配备 1 名受过生产安全应急培训，并具有应急处理能力的人员。

4.3.5 应为从事农药等投入品使用的特定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条件(如胶靴、防护服、橡胶手套、

口罩等)。

4.3.6 食用菌生产、管理、采收、分级、制干、检测，加工和包装的人员应身体健康,并定期体检。

4.3.7 应建立和保存所有人员的健康档案、相关能力、教育和专业资格、培训等记录。

4.4 内部检查

4.4.1 生产主体应制定内部自查制度，至少每年进行 1 次内部检查，并保存相关记录。

4.4.2 应结合内部自查结果，对发现的不符合项，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及时纠正并记录。

4.5 记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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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全程记录应涵盖并如实反映菌菇生产全过程,建立生产基地布局、设施大棚、地块和排灌等基本

情况记录；建立追溯码,农事管理记录,农业投入品采购、储存、使用、维护、处置记录,采收、制干、

分级、储藏、包装标识、运输物流、产品销售等记录；建立环境、投入品和产品质量检验及调查等生产

过程记录；建立人员相关记录和内部自查记录等。

4.5.2 记录包括纸质记录及电子记录，所有记录保存期应不少于２年。

5 技术要求

5.1 生产场地选择

5.1.1 自然环境条件

5.1.1.1 气候

不同菌菇品种对温度、湿度和光照要求差异大。选址时需匹配种植菌菇品种的生长需求，减少人工

控温控湿成本。

5.1.1.2 空气质量

选择远离工业污染源、垃圾堆积场和养殖场，距离至少5公里以上，确保空气纯净、降低杂菌感染

风险。

5.1.1.3 水源

靠近河口、水库或地下水源等优质水源，且水质符合标准，PH 值在6.5～7.5之间，满足生产用水

要求。

5.1.1.4 环保要求

菌菇生产场地、厂房建设要符合环保要求。环境卫生与消毒菇房、菌种室等生产区域需定期消毒，

保持清洁卫生。生产用水应符合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5.1.2 地理位置与交通

5.1.2.1 交通便利

靠近道路主干、高速公路、铁路或货运站，距离不超过30公里，便于原材料运输和产品快速配送。

5.1.2.2 配套设施

周围道路平坦宽阔，能通行大型货车，附近有农资商店或农贸批发市场，便于生产和职工生活。

5.1.3 土地条件

5.1.3.1 地形优势

优先选择地势平坦，排水良好的区域，避免低洼易积水地带。

5.1.3.2 土壤质量

生产区域土壤无污染，承载力一般要求100 kg～150 kg以上，确保厂房基础稳固。

5.1.3.3 电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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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基地用电设施设备齐全，满足基地生产设备运行需求。

5.1.4 基地规划

5.1.4.1 功能分区

5.1.4.1.1 原料区

用于存放木屑、麸皮等原材料，要求各功能区面积应根据生产规模、工艺路线合理规划，做到布局

紧凑，人流物流分离。

5.1.4.1.2 配料区

进行原料搅拌、调配，需配备配料设备，地面便于清洁，面积占8%～12%。

5.1.4.1.3 灭菌区

放置灭菌锅等设备，空间要足够大，保证蒸汽流通，面积占10%～12%。

5.1.4.1.4 接种区

需严格无菌环境，配备净化设备，面积约占6%～8%。

5.1.4.1.5 培养区

满足食用菌菌丝生长，要配备温湿度、光照等设施设备，面积占30%～40%。

5.1.4.1.6 出菇区

根据菌菇品种设置环境条件，是主要生产区域，面积占20%～30%。

5.1.4.1.7 加工区

用于食用菌分拣、包装、保鲜处理、烘干、产品检测，占8%～10%。

5.1.4.1.8 仓储区

用于存放成品和待发产品，要求阴凉、干燥，面积占10%～15%。

5.1.5 设施与设备

5.1.5.1 菇房或菇棚

根据当地气候和生产规模，设计建设适宜生产品种类型的设施，如地上式、地下式菇房，大棚式菇

棚、日光温室式菇棚等，具备良好的保温、保湿、通风换气和病虫害防治功能。

5.1.5.2 生产设备

包括拌料机、装袋机、灭菌设备、培养设备、冷藏设备等。设备的类型要根据生产规模和工艺要求

进行合理配置，确保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5.2 农业投入品管理

5.2.1 采购

5.2.1.1 应选择具备必要资质、未发生重大经营事故及严重社会问题的农资经销商，并对其产品质量

保证能力和服务能力等进行评估，建立登记台账，并保存相关票据等文件资料。

5.2.1.2 农药应标签清晰，农药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质量标准号齐全，不应采购超过

保质期的农药、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及在菌菇上未经登记使用的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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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菌种管理选用种性纯正、菌龄适宜、无病虫的优质菌种，从有资质的供种单位采购，并索证

索票。

5.2.2 保管

5.2.2.1 投入品应有专人管理，并建有入库、出库和领用台账记录。

5.2.2.2 投入品仓库应保持清洁、干燥、安全，有相应的标识，配备通风、避光、防潮、防火、防盗、

防爆、防虫、防鼠、防鸟、防渗等设施。

5.2.2.3 不同种类的农业投入品应按产品标签规定的储存条件分区域存放，根据要求采用隔离(如墙、

隔板)等方式防止交叉污染，有清晰醒目标识，危险品应有危险警告标识。

5.2.2.4 原料质量把控选用无虫、无螨、无霉变、无腐烂的主料和辅料，避免使用来自污染农田或污

灌区的原料。原料贮存需保持通风干燥，防止霉变。

5.2.2.5 培养料制备规范按照食用菌种类选择适宜配方，控制培养料含水量和酸碱度。发酵料需彻底

发酵，灭菌过程要确保彻底，避免杂菌污染。

5.2.3 使用

5.2.3.1 建立并保存投入品、器械及设备的使用记录，内容包括大棚、作业地块、农药等名称、防治

对象或作用、生产厂家、成分含量、施用量、施用方法、施用器械、施用时间、施用次数、农药安全间

隔期、施用人员等。

5.2.3.2 遵守投入品使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施用器械，适时、适量、科学合理使用投入品应符合 GB/T

8321 要求。

5.2.3.3 设有投入品配制专用区域并有相应的设施，配制区域应远离水源、居所、畜牧栏、水产养殖

场等场所。

5.2.3.4 施药器械及设施设备等使用完毕及时清洁干净。

5.2.3.5 禁止使用六六六、滴滴涕、毒死蜱等国家明令禁止在食用菌上使用的农药，以及未经批准登

记的农药。

5.2.3.6 规范使用登记农药仅允许使用在中国农药信息网登记、适用范围包括食用菌的农药。严格按

照农药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剂量、次数和方式用药，子实体生长阶段禁止使用农药。

5.2.3.7 优先采用绿色防控措施优先使用物理、生物防控方法，如防虫网、粘虫板、诱虫灯、生物菌

剂等，减少化学农药依赖。

5.2.4 维护、处置

5.2.4.1 按农业投入品类别分别建立和保存维护、处置记录，内容包括投入品信息、维护或处置方式

和时间等。

5.2.4.2 施药器械及设备每年应至少校验１次，定期维护。

5.2.4.3 剩余、变质、过期的废液和废弃物应及时收集；损坏的器械和设备等应做好标记分类回收。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NXS 0108—2025

6

5.3 品种选择

5.3.1 选择通过品种审定、经济性状优良稳定、并在生产上应用的菌菇品种。品质质量应符合 NY/T 1098

的要求。

5.3.2 菌种培育应符合 NY/T 1098。

5.4 水分及温湿度要求

5.4.1 菌丝体生长阶段

5.4.1.1 培养料含水量一般控制在 60%～65%。

5.4.1.2 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 60%～70%。

5.4.1.3 多数菌菇适宜温度为 20℃～28℃，如平菇、香菇等。低温型菌菇（如金针菇）需 15℃～20℃，

高温型菌菇（如草菇）需 30℃～35℃。

5.4.2 子实体生长阶段

5.4.2.1 培养料含水量与菌丝体阶段相近，结合空气湿度调节。温度一般比菌丝生长阶段低 2℃～5℃，

如香菇子实体发育温度为 15℃～20℃，平菇为 13℃～17℃。部分菌菇需温差刺激，如香菇、平菇等，

可通过早晚通风或调节环境温度实现。

5.4.2.2 子实体发育期空气相对湿度应提高至 85%～90%，可通过喷雾、地面洒水等方式调节，避免直

接喷水到菇体。湿度过低阻碍子实体分化，过高易引发杂菌污染或菇体发育不良。

5.4.2.3 培养基湿度：播种初期培养基含水量保持在 60%～70%，子实体生长阶段适当增加至 70%～80%，

防止过湿导致杂菌滋生或过干影响生长。

5.4.3 补水技术

5.4.3.1 一般在菌袋含水量下降至 40%以下或重量减轻 1/3 时适当补水，头茬菇通常无需补水，若失

水过多可适时补充。

5.4.3.2 可采用注水法。将注水针插入菌棒，借助压力注水，深度约菌棒长度的 3/4，避免透底。注

水量以菌棒原重量的 80%～85%为宜，注水后翻动菌棒使水分均匀分布。

5.4.3.3 可采用直接浸泡法。在菌棒两端打孔后浸泡于水中，根据失水程度控制浸泡时间，首次 2.5～

3 小时，后续每次递增 0.5～1 小时。

5.4.3.4 可采用微孔透氧喷淋补水。在菌棒表面打微孔，通过喷淋补充水分和氧气，避免积水。

5.4.4 其他要求

5.4.4.1 水温管理。水温比菌棒温度低 5℃以上。

5.4.4.2 通风管理。保持菇房通风良好，避免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导致畸形菇。

5.4.4.3 环境湿度调控。根据不同菌菇品种调整湿度，如平菇冬季培养料含水量控制在 60%以内，空

气湿度保持在 85%左右；金针菇出菇阶段空气湿度需达 9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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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光照管理

空菌丝体生长阶段可避光或弱光培养，子实体分化和生长需散射光，避免强光直射。不同菌菇对光

照需求有差异，如平菇、香菇需少量散射光，羊肚菌需三分阳七分阴的光照条件。

5.6 营养管理

5.6.1 培养基配方。根据菌菇种类选择合适原料，如棉籽壳、木屑、麸皮、玉米芯等，合理搭配碳氮

比。如香菇培养基常用棉籽壳、麸皮、玉米粉等；羊肚菌培养基需添加葡萄糖、蛋白胨外源营养袋。

5.6.2 营养补充。出菇前 20～30 天可补充外源营养，如羊肚菌每亩使用 1800～2000 个营养袋，五点

式摆放，间距 25～30cm，用钉排打孔，出菇前撤袋并保湿。

5.7 病虫害防控

5.7.1 种植前对场地、工具、培养基进行消毒，可使用石灰粉、紫外线等消毒剂。保持环境清洁，定

期清理杂菌和病菇，避免交叉感染。

5.7.2 常见致病菌如盘菌、霉菌等，可通过降低湿度、加强通风、手工清除等方式处理。

5.8 采收时间

5.8.1 据菌菇品种和生长状态确定采收时间，一般在子实体成熟度达到 70%～80%时采收，如香菇菌盖

平展、边缘内卷时采收，羊肚菌菌帽转黄、表面呈蜂窝状时采收。

5.8.2 黑木耳。采收前 1～2 天停止喷水，加强通风，使木耳缩水，便于采收。当耳片充分展开、边缘

内卷、弹性充足时即可采收。优先选择雨后初晴或晴天早晨采收，利于晾晒。

5.8.3 鲜菇。内菌幕初开或未破，开伞度 4～6 分（菌盖边缘内卷，菌褶未完全展开）。

5.8.4 干香菇。菌膜全裂，菌盖边缘内卷，孢子开始弹射，此时菇肉厚实，香味浓郁。

5.8.5 羊肚菌。菌盖由浅褐色转为深灰色，脊与凹坑轮廓分明，此时菇肉厚实，品质最佳。

5.8.6 草菇。菇体饱满，菌盖未完全展开，边缘内卷，此时草菇口感鲜嫩。

5.9 采收分级

5.9.1 香菇

5.9.1.1 鲜菇：按菌盖直径和厚度划分，特级菇直径≥6cm，菌肉厚实；一级菇直径 4cm～6cm；二级

菇直径 2.5cm～4cm。

5.9.1.2 干菇：一级菇菇盖直径≥5cm，肉厚、花纹明显；二级菇直径 4cm～5cm；三级菇直径＜4cm，

肉薄。

5.9.2 羊肚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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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菇形完整，黑褐色，菌肉厚度＞1mm，菌盖长度＞4.5cm，柄长＜0.5cm；一等。菇形完整，

灰褐色，菌肉厚度＞1mm，菌盖长度＞2.5cm，柄长＜1cm；二等。菇形完整，灰褐色，菌肉厚度＞0.5mm，

柄长1cm～3cm；三等。菇形完整，灰色，菌肉较薄，柄长2cm～4cm；等外级。菇形不完整，菌盖残破。

5.9.3 草菇

5.9.3.1 鲜菇：一级菇周长 8cm～11cm；二级菇周长 6cm～8cm；三级菇周长 6cm～8cm，包皮稍裂。

5.9.3.2 干菇：一级菇横量 3cm 以上，直量 5cm 以上；二级菇横量 2.5cm，直量 4cm 以上；三级菇横

量＜1.8cm，直量 3cm 以上。

5.9.4 黑木耳

一级黑褐色，有光感完整，不能通过直径2cm筛眼≤14%≤0.3%，1:15以上≥1mm；二级黑褐色完整，

不能通过直径1cm筛眼≤14%≤0.5%，1:14以上≥0.7mm；三级黑褐色或浅棕色，小或成碎片，不能通过

直径0.4cm筛眼≤14%≤1%，1:12以上。

5.10 保鲜与储存

5.10.1 采后及时预冷，鲜菇冷藏温度 0℃～4℃。

5.10.2 干菇含水量需控制在 13%以下，防潮防霉。

6 制干

6.1 制干要求

禁止使用工业用品或国家禁用药剂进行制干，禁止使用硫磺进行熏蒸。

6.2 制干方法

6.2.1 自然制干法

自然干制利用太阳光为热源进行干燥，选择晴朗、通风良好的天气，将菌菇清洗干净，去除杂质和

泥沙。将菌菇切成适当大小，放在凉架、筛网、托盘上，确保菌菇均匀铺开，避免重叠。鲜菌摊晒时，

宜轻翻轻动，以防破损，一般要2至3天才能晒干。

6.2.2 机械干制法

6.2.2.1 装机烘烤要求当日采收，当日烘烤。将鲜菇按大小、厚薄、朵形等整理分级，菇柄朝上均匀

排放于上层烘帘，质量差的排放于下层。为防止在烘烤过程中香菇细胞新陈代谢加剧，造成菇盖伸展开

伞，色泽变白，降低品质，在鲜菇进机前可将空机增温到 38℃至 40℃，再拌菇上架。

6.2.2.2 掌握火候，低温干燥香菇含水量高达 90％，不可高温急烘。在点火升温的同时，启动排风扇，

使热源均匀输入烘房。待温度升到 35℃至 38℃时，将摆好鲜菇的烘帘分层放入烘房，促使菇体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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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卷边程度及菇肉厚度，提高干菇品质。烘房温度控制：1至 4小时保持 38℃至 40℃，4 至 8 小时保

持 40℃至 45℃，8至 12 小时保持 45℃至 50℃，12 至 16 小时保持 50℃至 53℃，17 小时保持 55℃，18

小时至烘干保持 60℃。

6.2.2.3 注意排湿通风随着菇体内部水分的蒸发，烘房内通风不畅会造成其色泽灰褐，品质下降。操

作要求：1 至 8 小时全部打开排湿窗，8 至 12 小时通风量保持 50％左右，10 至 15 小时通风量保持 30％，

16 小时后，菇体已基本干燥，可长闭排湿窗。用指甲顶压菇盖感觉坚硬并稍有指甲痕迹、翻动哗哗有

声时，表明香菇干度已够，可出房冷却包装。

6.3 干燥指标

菌菇含水量13%以下。

6.4 质量要求

6.4.1 应做好制干记录,应包含操作人、制干方法、时间、数量和产品质量等内容。

6.4.2 对干菌进行残留物检测，对符合 GB/T 2762、GB/T 2763 的产品进行装袋，不符合的产品及时淘

汰，并做好记录。

6.5 贮存

6.5.1 常温下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专用仓库中。

6.5.2 有条件的采用低温冷藏法，温度 5℃以下

6.6 装袋

干燥后的果实经脱去果柄、去除杂物后，装入内衬食品塑料袋的菌菇专用编制袋，以备分级加工。

7 包装

7.1 包装材料

应符合GB4806.7的相关要求。

7.2 标识内容和方式

应符合 GB/T 191、GB/T 6388以及GB 43284的相关要求。

7.3 包装标签

7.3.1 各种包装的标签内容应符合 GB 7718 和食品标识相关管理规定。

7.3.2 包装条码应符合 GB/T 18127 的规定。

8 储藏运输

8.1 储藏

8.1.1 用于储藏分级后的菌菇干菌原料和分包装好的菌菇。

8.1.2 储藏库应清洁、卫生、防虫、防鼠。冷库管理应符合 GB/T 30134 的规定。入库前应对储藏库进

行消毒杀菌和通风换气。消毒剂使用应符合有关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规定。入库前，库房温度应提前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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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预先降至-2℃～0℃气调储藏库应检查气密性。

8.1.3 入库时，合理堆码，保证库内空气正常流通。不同品种、不同等级的菌菇应分别堆码。不与其

他农产品和有毒、有害物品混储。

8.1.4 储藏温度和湿度控制在适宜范围内，定期通风换气，并保持至储藏结束。

8.2 运输

8.2.1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防虫、防鼠。包装容器和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味，不对菌菇造成污染

和伤害；包装内不应有异物。

8.2.2 堆码应合理。保证每件货物均能接触到冷空气、货物之间温度均匀。不同品种、不同等级的菌

菇应分别堆码。不与其他农产品和有毒、有害物品混运。应有防止日晒、雨淋的设施。

8.2.3 应轻装轻卸、适量装载、快装快运、平稳运输。长途运输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保湿措施。

9 产品质量管理

9.1 生产主体应承诺产品合格，并有产品自检记录或产品检验报告。

9.2 产品质量应符合 GB 7096 的要求，污染物应符合 GB 2762 的要求，农药残留应符合 GB 2763 的要

求。

9.3 应建立可追溯体系。追溯应符合 GB/T 29373 的要求。

9.4 应建立并保存各环节的生产记录和档案。记录和档案应保证产品可追溯、保存 2 年以上。

9.5 应制订质量投诉处理程序和应急处理预案。对于有效投诉和质量安全问题，应采取相应的纠措施

记录。发现菌菇产品有安全危害时，应及时通知相关方(官方/客户/消费者)并召回产品。

10 建立档案

档案内容包括原料与预处理档案（原料采购记录、培养基配制记录等）、灭菌接种档案（灭菌记录、

菌种与接种记录等）、发菌管理档案（培养环境记录、菌丝生长观察记录等）、出菇与采收档案（出菇

房环境记录、病虫害防治记录、采收记录等）以及采后处理与销售档案（分级与包装记录、储存与销售

记录等）；年度技术总结及各种资料数据和产品分析资料，每年立卷入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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